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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惠州市中大惠亚医院
2、 项目地点：惠州市大亚湾区中兴北路186号
三、采购需求
（1） 项目概况
惠亚医院总占地面积约12.4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1.10万平方米，规划设置58个专科，目前按照“1000—1500—2000”三阶段有序开放床位，已开设51个专科，规划建设急危重症救治中心、妇儿中心、肿瘤防治中心、老年病康复治疗中心、精准医学中心、区域医学影像中心、区域医学检验中心、区域病理中心等八大中心。本项目是为医院住院及门诊患者陪人提供符合国家、行业规定的合格标准的陪护床，日常维护、维修、定期保养、损坏更新和清洁消毒全过程服务。
供应商应综合考虑产品的适用性，选择最佳性价比的产品前来投标，供应商应以技术先进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 技术要求
1. 服务要求
（1）负责为医院住院患者陪人提供符合国家、行业规定的合格标准的陪护床及日常维护、维修、定期保养、损坏更新和清洁消毒全过程服务。
（2）应遵守医院的相关规章制度，接受医院对经营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对医院提出的问题要及时处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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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旨在广泛征集关于医院陪护床服务的优化方案。我们欢迎各潜在供应商基于医院实际场景与自身核心优势，提出创新、可行的服务方案，共同提升患者陪护床的使用体验。
2. 质量要求
（1） 陪护床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现行规定的合格标准，符合医疗场景要求：轻便、静音、防滑、易清洁。提供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图示。
（2） 供应商应保证投放到医院的陪护床的规格、性能、质量和安全性等符合要求，并出具一份证明陪护床符合相关规定的证书。
（3） 供应商定期进行维护、维修和保养，定期查看床架是否变形、开裂、掉漆、生锈，床面是否存在破损或脏污情况；检查螺丝、连接件是否松动，折叠、展开功能是否流畅；确认床脚是否完好、无缺失；如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保养、更换和补充，确保陪护床是完好、干净、安全的。
（4） 供应商须定期检查陪护床的完好性、干净状态，对无法修复、影响使用的陪护床换新，确保病房有充足的、完好的陪护床可用。
（5） 陪护床购买、维护、维修、保养和更新所需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包括但不限于陪护床货款、人员成本、配件费用、保险、利润、税金、管理费等。
3. 卫生消毒要求
供应商依照医院感染管控要求的规范流程开展陪护床的清洁与消毒工作。
（1）须对陪护椅进行定期清洁消毒，保证陪护椅处于洁净状态。
（2）一旦出现脏污情况应立即进行清洁与消毒。
4. 安全作业要求
（1） 供应商按照国家安全部门的要求，制定有关安全生产章程，并按采购人要求进行工作。
（2） 供应商须遵守国家及地区的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进行作业，并接受国家及地区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
（3） 供应商应重视作业安全，供应商派驻现场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安全生产培训并考核合格，上岗前应当向采购人出示培训考核合格证明。采购人有权随时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随时清除不合格人员。因不合格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的一切损失，供应商无条件承担。
（4） 在现场的供应商工作人员使用的安全保护用品由供应商负责。供应商须按照国家及地区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向工作人员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其劳动保护用品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及地区的标准及相关管理规定要求。
（5） 作业过程中，做到没有安全保证措施不得进行盲目作业；根据作业实际制定事故防范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措施，备齐相应安全器材和设备。因供应商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及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6）工作人员作业时，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得破坏医院公共设施，需保持作业区域及周边环境的整洁卫生。
（7）发生重大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供应商应按有关规定保护事故现场，并立即报告采购人，按照采购人要求提出的处理方案进行处理。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5. 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供应商每三个月须向采购人业务管理部门出具陪护床维护、维修、保养、换新记录。
（2）供应商工作人员应秉持文明礼貌的原则，使用规范文明用语，语气温和、态度和蔼，与病友进行有效沟通，包括耐心倾听、详细解释和适当安抚，严禁与病友产生误解或发生冲突。
（3） 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要尊重病友的隐私，不得泄露病友的任何个人信息。对于病友提出的合理需求，应在能力范围内及时给予满足；若无法满足，需耐心向病友解释原因。
（4） 每位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必须接受职业培训，全面掌握岗位职责、服务规范及常见问题处理流程。供应商应定期组织在岗培训，规范工作流程。
（5） 供应商须制定包含但不限于适合采购人的服务管理、人员管理等制度。
（6） 供应商应积极配合采购人开展各项检查工作，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和信息。
（7） 供应商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
（8） 采购人因特殊原因对服务数量、质量等提出的需求变化，供应商须接受且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9） 供应商须独立履行本合同，不得进行转包或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10） 采购人可随时检查供应商的工作，对不合格服务提出改进措施，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制定整改计划并落实到位，确保陪护床服务质量符合采购人要求。
6.违约责任
（1）承诺提供陪护床但实际无法提供的。
（2）提供的床具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损坏、不卫生等）无法正常使用，经采购人反馈后未修复或更换的。
（3）在服务期间无故中断或取消服务。
（4）未明码标价或收取未约定的费用。
（5）未按要求规范清洁和消毒的。
（6）未规范作业的。
（7）泄露病友信息的。
（8）采购人接到投诉并经查证属实的。
对上述违约问题，采购人有权视情况进行相应处罚，处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警告、要求限期整改、罚款、解除服务合同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情节一般的，要求限期整改；情节较重的，给予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医院正常秩序造成较大影响，或供应商多次出现被投诉且整改不到位的情况，采购人有权暂停供应商的服务资格，直至解除服务合同，同时供应商需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损失。此外，采购人会将此类不良记录进行存档，在后续相关项目招标中，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影响供应商再次参与医院类似项目的投标资格。
7.未尽事宜，按医院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3） 商务要求
1. 服务范围：负责为医院住院及门诊患者陪人提供符合国家、行业规定的合格标准的陪护床，日常维护、维修、定期保养、损坏更新和清洁消毒全过程服务。
2. 满意度调查：采购人每三个月对供应商的陪护床服务项目的服务质量、管理流程、安全与秩序展开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结果作为考核标准应用。
3. 资格要求
（1）具备合法资格且具有从事本次招标内容经营范围的供应商。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须具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或质量检验报告。
（4）在经营活动中信誉良好，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 保密条款
（1） 招投标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履行本项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其他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取的文件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医疗信息、单位计划、运营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其他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2） 上述保密义务，在本项目终止或解除之后仍需履行。


